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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助理員 陳信螢

電話：03-3322101#7511

電子信箱：1004902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資字第11000718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0007184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10學年「『愛』迪生出發」到

校服務扎根共學計畫書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10年8月12日科推字第

1100300138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館為延伸「『愛』迪生出發」公益學習活動計畫，同時

配合108課綱實施，著重核心素養及重視學習能力與生活結

合，並優化計畫參與方式，開放參加過「『愛』迪生出

發」公益學習活動之國小申請。

三、本計畫為競爭型計畫，內容重點如下：

(一)媒合：以延伸學習為目標，由小學尋求在地大學或教育

金會或法人教育團體之合作與輔導，組成計畫執行團

隊，並由小學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，研提適宜學校發展

之科學課程與活動到校服務扎根計畫，並落實輔導與成

效評估，以促進在地科學扎根，預計1學年（2學期）辦

理共40小時科學課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0000519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8/13 10: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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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共學：由計畫學校教師組成團隊，接受在地大學、基金

會或法人教育團體輔導，並於校內進行共同備課，在校

共備最少5場次，參考本館展品圖錄及操作影片，發展融

入本館展示相關之主題式課程，並將其成果於旨館官網

分享供下載使用。

四、申請對象為曾參加「愛」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小學。

五、經費輔助:每件計畫申請上限，戶外教育2日者為新臺幣18

萬元，3日者為21萬元，本年度到校服務扎根計畫預計核定

10件，惟件數得視需要增減之。

六、實施期程：本計畫活動執行期程為學年制，自110年10 月

1 日至111年7月31日止。

七、本計畫執行方式：由小學尋求在地大學或教育金會或法人

教育團體之合作與輔導，組成計畫執行團隊，並由小學校

長擔任計畫主持人，研提適宜學校發展之科學課程與活動

到校服務扎根計畫。

(一)學生科學課程：依教學計畫執行，一學年至少40小時。

(二)教師教學共備：一學年至少5次。

(三)實施成效評估：每兩個月彙整教學紀錄，並以電子檔

(Email)繳交。

八、申請程序：

(一)由小學尋求在地大學或教育金會或法人教育團體之合作

與輔導，組成計畫執行團隊，並由小學校長擔任計畫主

持人，研提適宜學校發展之科學課程與活動到校服務扎

根計畫，由計畫執行團隊共同向旨館提出申請。

(二)相關流程期程表進行，摘錄如下：

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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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受理申請:110年即日起至110年9月15日。

２、公告核定名單:110年9月30日。

３、計畫執行：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。

九、計畫執行期間，旨館每兩月追蹤計畫執行團隊之教學紀錄

與成效，並不定期安排贊助單位一同前往訪視各計畫團隊

執行情形，並視需要辦理區域教師科學交流。

十、因本計畫所需經費係來自各界愛心，為求嚴謹使用善款，

若已申請其他相關計畫，建請以不重複申請為原則。

十一、本案聯絡窗口：楊東泰先生、許映晴小姐，電話：02-

66101234分機1520、1507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
副本：

33


